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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致致致：立法會：立法會：立法會：立法會

《㆗醫藥《㆗醫藥《㆗醫藥《㆗醫藥(費用費用費用費用)規例》規例》規例》規例》、、、、《㆗藥規例》及《㆗藥規例》及《㆗藥規例》及《㆗藥規例》及

《㆗藥業《㆗藥業《㆗藥業《㆗藥業(監管監管監管監管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規例》小組委員會規例》小組委員會規例》小組委員會

勞永樂　主席勞永樂　主席勞永樂　主席勞永樂　主席：：：：

對㆔項㆗醫藥規例的意見對㆔項㆗醫藥規例的意見對㆔項㆗醫藥規例的意見對㆔項㆗醫藥規例的意見

十分感謝　閣㆘邀請敝會代表出席　貴小組委員會於㆓零零㆓年十㆒月廿

八日舉行之會議，現謹將敝會對㆔項㆗醫藥規例的意見闡述如㆘：

１． 有關《㆗醫藥（費用）規例》

敝會認為該規例所訂之收費標準較為合理，同時亦體現了特區政府對㆗醫藥

發展的支持，以及有關部門對業界所提意見的重視。因此，敝會對《㆗醫藥（費

用）規例》整體㆖表示贊同。

２． 有關《㆗藥規例》

敝會對該規例內容大致表示贊同，但對於日後執行該規例之具體指引內容甚

為關注，並持有若干保留意見。故希望有關部門在落實該指引前能多聽取業界意

見，以使規管工作能夠順利進行。

３． 有關《㆗藥業(監管)規例》
敝會對該規例內容表示贊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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